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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626286]变动前项目概述
1.1.1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徐州中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年产15万吨啤酒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于2008年1月19日获得铜山区生态环境局的批复。
1.1.2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47]环评批复及落实情况见表1-1。
表1-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批复及落实情况

	1
	全煤气发生炉应安装高效旋风除尘器，玻璃窑炉应安装湿式脱硫除尘器，煤种应采用低硫煤，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15米，SO2、烟气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 2、4 相关标准。
	项目玻璃炉窑产生的废气安装湿式脱硫除尘器，现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排气筒高度为60m，内径为0.9m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颗粒物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3728-2020

	2
	按“清污分流、雨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本项目玻璃清洗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废水经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等，实现废水零排放
	本项目按照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建设了雨污管网。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营运期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措施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

	3
	选用低噪声设备，对生产设备等高噪声设备采取有效减振、隔声、消声、密闭等降噪措施并合理布局。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男噪声标准》(GB12348-90)2类标准
	本项目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合理布局，加固基础，采取必要的隔声减震防噪措施，防治噪声污染。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4
	本项目残次品应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定期交环卫部门清污，做到固废零排放
	本项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残次品及除尘灰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序。-般固体废物暂存场所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建设。

	5
	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工作，杜绝各类事故性排放的环境影响，确保环境安全。
	本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工作，项目生产期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6
	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要求，对废气排放简、噪声源和固体废物贮存场所等进行规范化整治并设立各类标志牌。
	已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化设计、建设污水排放口，设置噪声监测采样点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本项目设废气排放口 1 个，不设雨水排放口，污水排放口，依托原有雨水、生活污水排放口。已落实《报告表》提出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7
	按照《江苏省城市居住区和单位绿化标准》GB32/139-95)的要求、加强厂区绿化，确保绿化率不低于30%。
	本项目厂区有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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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项目性质
建设项目性质、开发功能未发生变化。
1.2.2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
目前本企业产品总产能未变化，详见表1-1。
表1-1  项目目前产品产能变化情况一览表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变化情况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万t/a）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万t/a）
	

	啤酒瓶
	15
	啤酒瓶
	15
	无变动


[bookmark: _Toc136626288]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生产设备设备环评审批与实际建设对照情况详细见表1-2。
表1-2  生产设备变化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增减量
	备注

	
	
	数量（台/套）
	实际数量（台/套）
	
	

	[bookmark: _Hlk136536075]1
	玻璃炉窑
	2
	2
	0
	无变化

	2
	退火炉
	8
	8
	0
	无变化

	3
	余热回收装置
	1
	0
	-1
	现场生产过程中无余热回收装置

	4
	搅拌机
	6
	6
	0
	无变化

	5
	制瓶行列机
	12
	12
	0
	无变化

	6
	粉碎机
	6
	6
	0
	无变化


[bookmark: _Hlk136589813][bookmark: _Toc136626289]主要原辅料、能源消耗情况表
项目原辅材料环评与实际情况对照见表1-3，能源消耗环评与实际情况对照见表1-4。
表1-3  原辅料对对照
	[bookmark: _Hlk136589195]序号
	名称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增减量
	备注

	
	
	用量（t/a）
	用量（t/a）
	
	

	1
	碎玻璃
	104000
	104000
	0
	无变化

	2
	石英砂
	52000
	52000
	0
	无变化

	3
	纯碱
	6000
	6000
	0
	无变化

	4
	方解石
	4400
	4400
	0
	无变化

	5
	长石
	8000
	8000
	0
	无变化


表1-4  项目能源消耗情况对照表
	序号
	名称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增减量
	备注

	
	
	用量
	用量
	
	

	1
	新鲜水（t/a）
	13000
	13000
	0
	无变化

	2
	电（Kw/a）
	800万
	800万
	0
	无变化

	3
	燃煤（t/a）
	32000
	0
	-32000
	项目玻璃炉窑燃料由燃煤变更为天然气

	4
	天然气（t/a）
	0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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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实际建设情况炉窑采用天然气；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见图1-1。
[image: ]
图1-1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环节
（1）配料、破碎混合
将外购来的精细碎玻璃(不需要清洗)、纯碱、石英砂等原料按比例称量，用铲车运送入破碎机内进行破碎后并进行自动搅拌机掺混均匀得到混合料，通过密闭输送系统将混合料送入炉窑。本项目配料混合工序在现有原料库内完成，此工序中会产生粉尘、噪声。
（2）上料、熔化
将混合料通过密闭输送系统入天然气炉窑进行熔化，天然气炉窑温度控制在1550℃-1560℃，保持此温度28-32小时，使混合料达到熔融状态，得到玻璃熔融体，炉窑采用天然气作为燃烧能源，此时测定的产品瓷度，若不够，可适当减少石英砂的配比，使产品的瓷度满足要求。此工序有上料粉尘、炉窑废气产生、噪声。
（3）模具成型
将玻璃熔融体通过输送系统送入成型机，控制成型机内温度为1000℃-1100℃，制成一定规格的中高端玻璃制品，成型温度不能过低，如过低则成型困难，成型温度也不能过高，如过高会出现热爆现象。此工序会产生噪声。
（4）退火
将成型的玻璃酒瓶制品自然降温至650℃左右时用输送系统送入电退火炉，在退火炉内通过2-2.5小时的时间将温度降至150℃左右，此时退火完毕，将玻璃制品送入空气中，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常温，得到成品。退火处理应平衡应力,防止自破自裂，退火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玻璃瓶急剧降温后产生冷爆。
（5）检验、包装
经过检验，合格品经过包装，即为成品。此工序会产生不合格品。不合格品收集后与配合料一同回炉再次进入生产工序。
[bookmark: _Toc136626291]产污环节及治理措施情况
表1-5 产污环节及治理措施环评审批与实际建设情况
	类别
	产污环节
	主要污染物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备注

	
	
	
	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废气
	破碎
	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未变化

	
	搅拌
	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未变化

	
	玻璃炉窑
	烟尘、SO2、NOx
	颗粒经旋风除尘器处理，SO2采用双碱法环保措施处理，经处理后的废气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颗粒经袋式除尘器处理，SO2采用双碱法环保措施处理，经处理后的废气通过1根60m高内径为0.9m的排气筒排放
	颗粒物环保措施变更为袋式除尘器，排气筒高度升高，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玻璃炉窑生产过程中污染物产生量减少

	废水
	职工生活
	生活污水（COD、SS、氨氮）
	经化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措施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经化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措施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未变化

	
	清洗废水
	清洗污水（COD、SS、TP、氨氮等）
	清洗废水循环使用于生产，不外排。
	清洗废水循环使用于生产，不外排。
	未变化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噪声
	隔声，合理布局，厂界达标排放
	隔声，合理布局，厂界达标排放
	未变化

	固废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未变化

	
	检验、包装
	残次品
	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序
	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序
	未变化

	
	废气处理
	除尘灰
	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序
	经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工序
	未变化

	
	玻璃炉窑熔化
	煤渣
	经收集后统一外售
	无炉渣产生
	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故玻璃炉窑生产过程中无炉渣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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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照《关于印发的通知》（环办环函[2020]688号）内容要求，见表1-6。
表1-6  项目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变动

	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变化
	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与环评一致
	否

	2
	规模
	生产、处置或贮存能力增加30%及以上
	本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未增大。与环评一致
	否

	3
	
	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
	本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未增大，未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与环评一致。
	否

	4
	
	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细颗粒物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其他大气、水污染物因子不达标区，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子）；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本项目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未增大，项目改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在生产过程中颗粒物、二氧化物、氮氧化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与环评审批使用的燃料煤减少。
	否

	5
	地点
	重新选址；在原厂址内调整（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增加的
	本项目厂址无变动，项目建设完成后无新增敏感点，卫生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目标。
	否

	6
	生产工艺
	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设备及配套设施）、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以下情形之一：（1）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毒性、挥发性降低的除外）；（2）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3）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4）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实际生产过程中，项目燃料发生变化，改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在生产过程中颗粒物、二氧化物、氮氧化物的产生及排放量与环评审批使用的燃料煤减少。
	否

	7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发生变化，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以上的。
	本项目运输、装卸及贮存方式未发生变化
	否

	8
	环境保护措施
	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破碎及搅拌，与环评审批情况一致，玻璃炉窑废气颗粒物由旋风除尘器变更为袋式除尘器，环保措施升级，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生活污水环保措施与环评审批一致，经化粪池+地埋式污水措施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不外排
	否

	9
	
	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未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生活污水排放方式与环评审批一致
	否

	10
	
	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及以上的。
	本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未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项目玻璃废气排放口由15m升高至60m高，内径扩增至0.9m。
	否

	11
	
	噪声、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未发生变化
	否

	1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
	未发生变化
	否

	13
	
	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
	未发生变化
	否


结合《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进行综合分析，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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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626294]2.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区，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表1中二级标准；详见表2-1。
表2-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标准来源

	SO2
	年平均
	60
	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4小时平均
	150
	
	

	
	1小时平均
	500
	
	

	NO2
	年平均
	40
	
	

	
	24小时平均
	80
	
	

	
	1小时平均
	200
	
	

	PM2.5
	年平均
	35
	
	

	
	24小时平均
	75
	
	

	PM10
	年平均
	70
	
	

	
	24小时平均
	150
	
	

	TSP
	年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300
	
	

	臭氧
	日最大8小时平均
	160
	
	

	
	1小时平均
	200
	
	

	CO
	24小时平均
	4
	mg/m3
	

	
	一小时平均
	10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根据江苏省地表水体功能区划，项目附近河流京杭运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悬浮物参照执行《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三级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2-2。
表2-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单位：mg/L，pH无量纲
	项目
	pH
	COD
	BOD5
	NH3-N
	TP
	悬浮物

	III类标准值
	6～9
	≤20
	≤4
	≤1.0
	≤0.2
	30


（3）声环境质量标准
区域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2-3。
表2-3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依据

	2类
	60
	50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bookmark: _Toc136626295]2.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排放标准
环评审批玻璃炉窑工序产生的二氧化硫、烟尘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表2、4中的相关标准，实际建设情况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2/3728—2020），具体标准限值见表2-4。
表2-4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污染物
	排放限值mg/m3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情况

	颗粒物
	200
	20

	二氧化硫
	850
	80

	氮氧化物
	/
	180

	烟气黑度
	1
	1级

	氟化物（以F计）
	/
	6.0

	铅及其化合物
	/
	0.10


（2）废水排放标准
[bookmark: OLE_LINK20]项目环评审批未有废水排放标准，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厂区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表1中的城市绿化用水标准后用于厂区绿化及道路。其中COD、SS、TP参照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具体标准限值见表2-5。
表2-5  污水排放标准限值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其他按规定商定的排放协议

	
	
	
	名称
	浓度限值（mg/L）

	1
	生活污
水口
	pH值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表1城市绿化标准
	6～9

	2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20

	3
	
	氨氮（mg/L）
	
	≤20

	4
	
	溶解氧（mg/L）
	
	≥1.0

	5
	
	总大肠菌群（个/L）
	
	≤3

	6
	
	COD（mg/L）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一级标准
	100

	7
	
	TP（mg/L）
	
	0.5

	8
	
	SS（mg/L）
	
	70


（3）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表2-6。
表2-6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值  单位：dB（A）
	[bookmark: _Hlk136618718]类别
	昼间
	夜间
	依据

	2类
	60
	50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4）固体废物排放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场所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相关要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2013年修订）及其修改清单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中要求中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36626296]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bookmark: _Toc136626297]3.1废气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
废气污染源强及排放量变动情况变动后，项目废气源强主要变化情况主要为：玻璃炉窑废气。
变动前：项目燃煤年用量为32000t，原环评中对氮氧化物的产生及排放量并未计算，根据燃煤产物系数参照《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产排污系数表-燃煤工业锅炉产污系数，氮氧化物污染物产污系数见表3-1。
表3-2 天然气燃烧污染物产生系数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氮氧化物
	kg/吨 -原料
	2.94


据此计算，本项目营运期天NOx的产生量为94.08t/a，风机的风量为10000m3/h，年运行7200h。废气收集效率以90%计，则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为94.672t/a，排放速率约11.76kg/h，排放浓度为1176mg/m3。
变动后：本项目变动后玻璃炉窑改用天然气作为能源，全厂燃气热水炉天然气年用量700万m3/a，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产污系数参照《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产排污系数表-燃气工业锅炉产污系数，烟尘产污系数参照《环境 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登记培训教材 社会区域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天然气产污系数中烟尘产污系数，各污染物产污系数见表3-2。
表3-2 天然气燃烧污染物产生系数
	污染物指标
	单位
	产污系数

	二氧化物
	kg/万m3 -原料
	0.02S

	氮氧化物
	kg/万m3 -原料
	18.71

	烟尘
	kg/万m3 -原料
	1.4


注：二氧化硫的产排污系数是以含硫量（S）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硫量（S）是指燃气收到基硫分含量，单 位为mg/m3，例如燃料中含硫量（S）为200mg/m3，则S=200。根据《国家天然气标准》（GB17820-1999）中的规定，一类天然气技术指标中的含硫量为200mg/m3，则本项目取值S=200。
据此计算，本项目营运期天然气燃烧废气主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为：NOx13.097t/a、SO22.8t/a、烟尘0.98t/a，项目产生的颗粒物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二氧化硫通过双碱法脱硫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60m高排气筒排放，风机的风量为10000m3/h，年运行7200h。废气收集效率以90%计，去除效率以95%计，则烟粉尘有组织排放量为0.0441t/a，排放速率约0.006kg/h，排放浓度为0.61mg/m3；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为11.79t/a，排放速率约1.63kg/h，排放浓度为163mg/m3；二氧化硫有组织排放量为0.126t/a，排放速率约0.185kg/h，排放浓度为18.5mg/m3；
表3-2  项目有组织废气变动前后排放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物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

	
	
	排放浓度（m3/h）
	排放量（t/a）
	排放浓度（m3/h）
	排放量（t/a）

	玻璃炉窑
	二氧化硫
	330
	38.4
	18.5
	0.126

	
	氮氧化物
	1176
	94.672
	163
	11.79

	
	烟尘
	102
	11.8
	0.61
	0.0441


[bookmark: _Toc136626298]3.1固体废物变动情况
表3-2  项目固体废物变动前后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类别
	属性
	产污环节
	环评审批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污染物名称
	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污染物名称
	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生活垃圾
	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无变化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检验包装
	残次品
	回用于生产工序
	残次品
	回用于生产工序
	无变化

	
	
	废气处理
	除尘灰
	回用于生产工序
	收集尘
	回用于生产工序
	收集尘产生量减少，由于改用天然气

	
	
	玻璃炉窑
	煤渣
	经收集后统一外售
	/
	/
	由于改用天然气，项目实际生产过程中无煤渣产生


[bookmark: _Toc136626299]3.3环境风险源变化情况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环境风险源未增加，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依然有效。















[bookmark: _Toc136626300]结论
[bookmark: _Toc136626301]4.1总结论
徐州中科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年产15万吨啤酒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于2008年1月19日获得铜山区生态环境局的批复。
项目的主要变动为：变动前项目采用燃料为煤，变动后项目采用清洁能源，污染物产生量均减少，排气筒高度变更为60m高，内径为0.9m。
变动前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收集尘、煤渣及不合格产品，变动后，项目固体废物无煤渣产生，收集尘产生量减少。固体废物处置方式与环评审批一致。
综上所述，变动后项目建设性质、规模不变，项目未重新选址，厂区布局调整，燃料变更为清洁能源，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小于环评审批量。生产设备、工艺和污染治理措施发生变动，生活污水处理后能够满足绿化标准，噪声能满足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处置途径均合理可行，不改变当地的环境质量功能，项目总量小于环评批复总量，经与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对照分析，项目变动界定为一般变动，变动后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变。
[bookmark: _Toc136626302]4.2要求和建议
（1）对于本次调整未涉及的内容，建设单位仍须严格按照原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加强对各类废气、废水、噪声、固废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确保各类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员工的培训工作及安全生产教育，做好宣传工作，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3）项目单位应积极配合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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